
租房合同注意事项

在房屋正式交割前，交易双方应当签订一个《租赁合同》，这对双方都有
好处。签订合同看起来当时有些麻烦，但是事前有一个文字的东西，双方都按
约定来做，对双方都有一个约束，能够使以后少出现不必要的矛盾，出现矛盾。
 

房屋租赁 合同属于不动产租赁合同，是租赁合同的一种。根据我国《 合
同法 》第二百一十二条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、收益，
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。房屋租赁合同是一种承诺合同，也就是说，合同一经
签订，即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出租人不仅应按时交付作为标的物的
房屋，而且交付的房屋应符合约定的使用目的。 

房屋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一般是房屋的所有人，但并不限于所有人。凡对
标的物享有合法的使用权的人，都有权将其使用的标的物转由他人使用，成为
出租人。承租人不得以出租人不享有房屋的所有权为由主张 合同无效 ，拒绝
支付租金，只能要求出租人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。同时，《合同法》第
二百二十四条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，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。 

承租人转租的，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效，第三人对租赁
物造成损失的，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。这一条款规定了承租人的转租权，说明
承租人只要有出租人的合法授权，也可以行使部分出租人的权利，只是其权利
的行使要受到一定的限制。 

根据我国《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 》，房屋租赁不仅须由双方当事人签订租
赁合同，而且应向房产管理部门备案。房屋租赁中如一方系房地产经营 公司 ，
则其租赁活动应在当地房地产交易所进行。由于房屋是特定物，双方应在租赁
合同中明确约定标的物的质量和数量。质量指房屋的内部构造、使用的建材、
相应的配套设施等，数量则指房屋的面积、间数等。 

这是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，也是出租方收取租金的依据。如果出租方
不能按照约定交付标的物或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条件，例如房屋面积与合
同约定有误差，应视为出租方交付的标的物有瑕疵，承租人可要求追究对方的
违约责任，可以采取书面形式通知对方要求 解除合同 ，也可以双方经协商减
少租金，变更合同内容。 

如果出租人交付的房屋状况与约定不符,承租人能否用其他手段如拒交物业
管理费等来对抗呢 这要看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。如果双方约定物业管理费由
承租人支付，则承租人不能拒绝支付物业管理费。 

租金由出租人收取，是承租人使用房屋的对价;物业管理费则由物业管理公
司收取，是物业公司以自己的经营活动为所有业主、租户提供服务所收取的费
用，二者不是一个法律关系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但如双方在合同中对于此项无具
体约定，则出租人无权要求承租人支付物业管理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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